
 

臺南市 115 年度特教專業知能研習計畫 

鑑定評估人員專業知能課程：高中職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(SBASA)研習計畫 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教學品質與專業支持作業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為提升鑑定評估人員鑑定評估專業知能，協助推動及落實特殊教育學生

鑑定安置工作，提升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輔導工作品質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。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。 

六、時間：115 年 6月 25 日（星期四）13：30-16：30。 

七、地點：本市和順國中明倫樓2樓的創意發想教室。 

八、參加人員：本市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評估人員之教師，

預計錄取30人，教育局保留最後審核權。 

九、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： 

 (一)採網路報名方式，請參加教師務必上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 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，並請自行確認是否錄取，請

於 115 年 6月 4日中午 12 時前完成報名，因場地空間有限，恕不接受現場報

名。 

 (二)錄取資格由本局進行審核，有關錄取研習相關疑義，請與本局承辦人員聯

繫。 

 (三)經錄取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請於研習前1週告知本中心承辦人員俾利辦理遞

補。 

 (四)每堂課遲到、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上課20分鐘以上者，該堂課程時數不予計

算。 

 (五)參加本課程培訓之教師，需於完成課程取得研習時數後履行服務義務，協助

鑑定評估相關工作。 



 

十、研習課程內容：  

時間 內容 講師/負責單位 

13:20~13:30 報到 和順國中團隊 

13:30~15:00 

高中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的概念與實施 

高中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實作 1 
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

15:00~16:30 

高中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實作 2 

高中學生社會行為評量系統施測結果解釋 高師大蔡明富教授 

十一、參加研習之教師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惠予公(差)假登記；全程參與研習之

教師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十二、獎勵：辦理研習有功人員，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要

點」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聯絡窗口：和順國中蘇組長，電話：06-3551440#133 

十四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